
 

 

福兴商住楼 1# 2#楼工程水电安装劳务合同 

 
 

甲方   ：汉中市汉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福兴商住楼项目不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

 

乙方   ：刘  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

 

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，本着平

等、自愿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甲乙双方就福兴商住楼 1# 2#楼工程的水电、防雷、消防及弱电

安装劳务分包事宜协商一致。制订立如下劳务分包合同条款，以供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

 

一：  工程名称       福兴商住楼 1# 2#楼工程 

 

二：  工程地点       洋县东环路 

 

三：  工程承包范围 

        工程范围与内容：所有土建面积、施工图内（包含变更）所有的水电、防雷、消

防及弱电安装（含电话及网络）工程。 

（1）室内给水管网预埋及安装； 

（2）室内外排水管网预埋及安装； 

（3）室内给水设备预埋及安装（含卫生洁具）； 

（4）室内照明线路预埋及安装； 

（5）室内照明灯具及开关预埋及安装； 

（6）防雷接地安装 

（7）消防预埋及安装 

（8）弱电预埋及安装（含电话及网络） 

（9）施工临时用电安拆 

 



 

 

 

四：  工期要求 

1、乙方必须在   年   月  日前竣工。乙方在招标方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施工任务，甲

方要求的竣工是指该工程全部完成，验收合格。 

 

五: 工程承包方式： 

 包工、包安装（含防雷接地、消防及弱电）、包质量、包文明施工、包竣工调试验收的

方式。使本工程按照甲方规定工期通过有关部门的验收并交付使用。 

 

六:  合同价款 

本合同价款为人民币：   元每平方米（以建筑面积结算）属总价包干。该总价已包括

人工、机械、安装辅材、施工安装、调试、保险及风险等各项费用。 

 

七: 付款和结算方式 

（1）由于本工程量较大，工期较短，计划采用分阶段支付劳务费，即当水电施工组完成预定

工程量主体预埋的时候，支付总劳务费的 30%，当完成预定工程量的 90%时候，支付总劳

务费的 40%，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，我方支付总劳务费的 20%（剩余价款，即为总劳务费

的 10%，作为施工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为 1 年，质保期满且无质量问题，甲方方支付乙

方保证金。） 

（2）甲乙双方签订施工劳务合同后，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30内进行竣工结算。 

 

八   设计变更 

因设计变更导致延误的工期相应顺延。 

 

九  材料设备供应 

1本合同工程所有用于水电材料均有甲方采购供应。 

2水电安装的小型工器具乙方自备，甲方不再提供相应的工器具。 

 

十   双方职责 



 

 

1甲方职责 

（1）按时提供施工工作面给乙方使用和甲方提供的给排水、电气、消防及弱电安装图纸、图

说、图纸会审、设计变更、设计通知、设计变更中涉及的工作内容 

（2）负责协调配合管理施工现场。 

（3）甲方提供施工用水、电源连接点。 

2、乙方责任 

（1）土建面积、施工图内（含变更）所有的水电、消防及弱电安装工程 

（2）给排水、电气安装所涉及的土石方开挖和回填、破坏后的修复。 

（3）应按照设计图的要求及施工规范施工，达到国家验收标准 

（4）施工现场水、电材料上下车及现场转运 

（5）乙方进场人员需无条件服从甲方的管理、调度，特别是质量、安全、进度、现场

文明施工方面的管理及调度。 

（6）现场由甲方提供的原材料严禁浪费，否则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原值赔偿。 

（7）在没有交付甲方时前必须保护设备设施 

（8）乙方食宿自理，施工人员应具有响应的操作证件。 

(9) 乙方提前 7 天提出计划材料由甲方审核购买 

 

 

十一、违约责任 

1、甲方违约责任 

如甲方违约，必须按时足额付清乙方所完工程量的劳务工资。 

2、乙方违约责任 

（1）如乙方违约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、拒退保证金，并视其情节拒付乙方所有做工工资

等费用，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负责全额赔偿。 

（2）如乙方在生产工程中，人员不够，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不能得到保证，工期延误，甲

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并取缔乙方作业资格，乙方所完成的工程量按单项价格下浮 50%

后作为结算价款付给乙方。 

（3）双方约定的工期不论任何原因均不得延长，如未按规定时间完成该分项工作，甲方

对乙方的工期延误按 200 元/天向乙方收取违约金。在结算时扣除或解除合同，另行



 

 

安排劳务班组作业，或另行增加劳务班组作业。 

（4）在施工中如乙方因施工质量低劣造成返工损失的均由乙方自行承担，甲方并 200 元/

次向乙方收取违约金。 

（5）乙方必须做到工完场清，否则甲方按 200 元/次向乙方收取违约金。 

（6）乙方必须服从甲方及其项目经理部管理人员的指挥、安排、调派，有故意刁难、停

工、罢工、不服从管理行为的甲方及其项目部有权终止其合同并取缔乙方施工，乙

方所完成的工程量按单项价格下浮 50%后作为结算价款付给乙方。 

（7）乙方必须按甲方要求做好各项工作，进行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技术交底，认真完成

甲方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，对不能按期完成各项指标任务的，甲方按 2000 元/次向乙

方收取违约金。 

（8）乙方未经甲方允许擅自到有关单位上访、滋事的，甲方按 5000 元/次向乙方收取违

约金。 

（9）以上违约金，凡未指明的，均由甲方在支付给乙方的劳务款中直接扣除。 

 

 

十二: 安全文明施工 

１ 乙方在施工作业中要文明施工，不浪费材料，不出安全事故，必须服从甲方管理人员

的安排和管理，如不服从管理和安排，后果由乙方自行负责 

２ 乙方在施工作业中凡因错误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均由乙方自行负责，甲方不承担任

何费用 

３ 乙方在施工作业中必须安全保护和甲方提供的水电材料，如发现浪费材料和不保护材

料，甲方有权对乙方做出罚款 

４ 乙方在施工中必须注意安全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，如因乙方造成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自

行负责与甲方无关 

5   负责对该工程合同范围内的施工现场内的防火、防盗、安全及治安工作。乙方工人因

自身原因在施工现场、工作时间，发生意外伤害费用，一万元以下（含一万元），乙

方承担全部费用，一万元以上，甲方承担超出部分的 70%费用，乙方承担相应费用。

如若是乙方工人自身不安全行为发生的意外伤害，甲方概不负责。 

 

 



 

 

 

十三、其它管理制度 

1、乙方必须在施工现场，乙方有义务参加甲方的施工会议。 

2、乙方进场工人如有偷盗、损毁甲方财物行为的一经发现，除退赔原物外，处以 100

—1000 元的罚金，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 

十四:  未尽事宜，又甲方和乙方共同协商 

 

 

1、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印后生效，本合同承包范围内任务完成，结清余款后本合同即告终止。 

2、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方壹份，乙方壹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甲方                 乙方 

公司名称               居住地址 

 

项目经理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 

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

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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